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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邇來，我國各級政府花費公帑於媒體從事置

入性行銷或首長個人形象宣傳，屢見不鮮，

此舉有無涉及不法？復媒體刊播大量中國大

陸各機關涉置入性行銷之內容，相關權責單

位是否依規定有效管理？均有深入瞭解之必

要乙案。  

貳、調查意見： 

我國各級政府花費公帑，於媒體從事置入性行銷，

又臺灣平面媒體以「專輯」新聞方式刊播大量中國大陸

各地風情、文化、旅遊、經貿……等內容，規避相關法

令，實則置入性行銷等情，案經本院函詢、約詢行政院

新聞局（下稱新聞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

傳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下稱陸委會）、行政院主

計處（下稱主計處）等機關，並諮詢學者、專家，分述

調查意見如下： 

一、中央政府部會及各縣市政府肆無忌憚從事新聞置入性

行銷，嚴重扭曲傳播倫理，阻礙國家進步，主管機關

或者置若罔聞，或者管理不力，洵有違失。 

(一)在威權時代，新聞受到政治力的操控及法令的枷鎖

，難有自由空間，嗣後西風東漸，威權政治式微，

民主政治興起，新聞自由之呼聲，如排山倒海而來

。解禁後，現在新聞是自由了，但是部分新聞卻被

置入性行銷，淪為商品買賣，而政府怠惰查處，只

推說無法可管。 

(二)中央政府部會及各縣政市政府以公務預算，從事新

聞置入性行銷之情形舉例如下： 

１、96 年間行政院執行「強化政策宣導」、「整體施政

傳播」專案，規劃動支經費 7,200 萬元，續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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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1 億 5,350 萬元，並以置入性行銷方式執行，

有違預算法第 62 條前段「各機關間之經費不得互

相流用」之規定，業經本院 99 年 2 月 10 日糾正

行政院及新聞局在案。 

２、又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於 98 年 10 月 22 日、23 日，

以新聞報導形式，於報紙刊登全版內容，訪問行

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玉振陳述客家基本

法，並配有黃玉振主任委員照片，但版面上未標

示其為政府出資購買。事後黃玉振主任委員承認

給了○○○報 40 萬元、○○○報 60 萬元。 

３、復 99 年 3 月間，○○市政府準備在新聞中進行置

入性行銷，行銷標案不僅限制新聞時段，亦要求

收視率在 1.5%以上，並且要求事先審查新聞內

容。 

(三)中央及地方政府涉及置入性行銷，散見各報章媒體

，其方式：有載明「本報記者○○○」報導或無載

明何人報導，均以「新聞」形態呈現，讀者很難辨

別，何者是新聞，何者是被置入性行銷，買賣雙方

付款之金額甚多。涉及置入性行銷情形舉例如下： 

１、○○○雜誌（99 年 10 月 21 日-27 日）以「企劃

部製作」：競選白皮書言明，執政後立即推動八項

廉政革新，成立廉政署，○政府落實政策。 

２、○○○報 99 年 9 月 30 日社會綜合 A12 版：「○縣

社會福利績效，連續獲特優肯定，首創新希望關

懷中心、兒童健康發展中心、圓夢計畫、建構不

同對象照顧體系。」無載明何人報導，以「新聞」

形態呈現，未揭示為廣告，亦未揭露出資者，配

上某縣長的肖像相片二張。 

３、○○報 99 年 10 月 24 日綜合 A12 版：「○○○印

度招商 行銷○○」，亦無載明何人報導，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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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形態呈現，未揭示為廣告，亦未揭露出資者，

配上某縣長的肖像相片一張。 

(四)另政府之政策、政令廣告，據本院諮詢學者、專家

意見，認為如有揭示出資者，尚在容許範圍，惟政

府如以公務預算買廣告，置入施政政績，實則行銷

首長個人形像，應在禁止範圍，而究係政策，抑或

政績，存有模糊空間，不易區分，政府亦放任不予

查處。 

(五)本院於 99 年 9 月 17 日約詢新聞局，該局稱：基於

尊重新聞自由之立場，宜由道德層面來推動，以媒

體自律，主動拒絕政府對新聞置入性行銷，該局則

將適時與平面媒體溝通，籲請遵守新聞專業倫理，

加強自律。該局復認為不宜制定專法管制政治廣告

或置入性行銷。 

(六)本院於 99 年 9 月 17 日約詢通傳會，該會稱：現行

廣電三法並未針對首長以公帑進行置入性行銷特

別規範，該會已於 98 年 12 月送行政院審查之衛星

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中明文禁止新聞報導與兒童

節目為置入性行銷，在草案未通過前，該會已籲請

各新聞臺之新聞節目，如有接受委託、贊助或任何

對價之情形，應於報導同時明白標示或告知，以維

護新聞公信力及公益性之尊重。 

(七)另新聞公害防治基金會 99 年 11 月 2 日發表該會對

台灣主要報紙觀察報告指出：該會統計今(99)年

1-9 月主要報紙新聞置入性行銷(指未註明「專輯」

、「廣編」或以新聞編寫方式處理者，乃至於變相

的中國大陸廣告。餘如註明或座談會、論壇之類並

未計入)總計高達 245 則，已超過去年全年 165 則

，創下新高紀錄。 

(八)行政院及新聞局前經本院糾正，以公務預算從事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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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性行銷，本院約詢時該局仍稱，無法可管，屬於

媒體新聞自由，要媒體自律云云，惟媒體因利益，

顯然未能自律，置入性行銷嚴重扭曲傳播倫理，阻

礙國家進步，而行政院置若罔聞，下屬管理不力，

洵有違失。 

二、中國大陸各機關在台灣刊播廣告之管理制度形同虛設

；又各平面媒體規避相關法令，涉及以「新聞」方式

置入性行銷，刊登大陸地區之「專輯」、「特刊」，

實則為變相「廣告」，未見處理，陸委會亦有怠失。 

(一)「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依本條例許可之大陸地區物品、勞務

、服務或其他事項，得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之播映

、刊登或其他促銷推廣活動。」第 2 項規定：「前

項廣告活動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一、為中共從

事具有任何政治性目的之宣傳。二、違背現行大陸

政策或政府法令。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第 3 項規定：「第一項廣告活動及前項廣告活動

內容，由各有關機關認定處理，如有疑義，得由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會同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組成審

議委員會審議決定。」又「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

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活動管理辦法」第 6 條規定：

「下列事項，不得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活動：一、

招攬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於大陸

地區投資。二、不動產開發及交易。三、婚姻媒合

。四、專門職業服務，依法令有限制廣告活動者。

五、未經許可之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或其他

事項；已許可嗣後經撤銷或廢止許可者，亦同。」

第 7 條規定：「廣告活動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為中共從事具有任何政治性目的之宣傳。二

、違背現行大陸政策或政府法令。三、妨害公共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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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或善良風俗。」 

(二)目前實務上，對於違反上開規定的廣告，由陸委會

函請主管機關查處或各主管機關自行查處，其中以

違反不動產投資、招商、婚姻媒合等類型為多。惟

近來大陸廣告化明為暗，規避上開法令，又中國大

陸各機關購買臺灣新聞的版面，行銷省市，並配合

首長來臺行銷，塑造為親民及愛民的形象，涉及置

入性行銷。 

(三)中國大陸各地區的首長或副首長來臺訪問，臺灣部

分媒體配合以「新聞」方式，進行報導該省或該市

現況，實則涉及置入性行銷。涉及置入性行銷的情

形舉例如下： 

１、○○○報 99 年 9 月 17 日陝西省專輯 A24 版：「陝

西 吃喝玩樂 旅遊大省」、「鼓藝奇技驚人 飽嘗特

色美食」、「塞上風光迷人 流連溫泉之鄉」、「千年

古蹟 稀世珍寶 舉世獨有」。○○○/專題報導，

以「新聞」形態呈現，涉及置入性行銷於新聞中。 

２、○○○報 99 年 9 月 13 日西安市專輯 A14 版：「西

安 將建成國際化大都市 一座有著三千年歷史的

世界文化名城」、「科技實力超強 經貿『錢』力無

窮」、「打造綠色新西安 生態環保一級棒」、「西安

碑林、兵馬俑等古蹟多 遊客最愛」○○/專題報

導，亦以「新聞」形態呈現，涉及置入性行銷於

新聞中。 

３、○○○報 99 年 8 月 3 日湖南省系列報導－專輯

AA3 版：「魚米之鄉 豬糧天下第一」、「雜交水稻

之父 成功增產 20％」、「湖南雜交水稻中心 農業

外交尖兵」、「湘台農業論壇 將登場」。又○○○

報 99 年 8 月 8 日湖南省系列報導－專輯 A12 版：

「錦綉瀟湘湖南快樂行」、「八大精品旅遊路線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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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三湘四水明媚風光與名勝古蹟」配合中國大陸

湖南省委副書記梅克保率領的考察團來臺，以「新

聞」形態呈現，涉及置入性行銷於新聞中。 

(四)本院掌握中國大陸與臺灣媒體○○○系列報導之

合約書，條文載明雙方「付款方式，以匯款方式支

付」，足證有對價關係，以金錢購買新聞，涉及置

入性行銷。 

(五)新聞自由的可貴，是新聞的內容可以自由的採訪、

編輯，但明為新聞型態，暗則行銷，新聞淪為金錢

買賣的商品，自非新聞局以新聞自由、無法可管等

理由而得卸責，陸委會亦不能放任而怠處。為求兩

岸和平發展正常進行以及確保中華民國主權獨立

完整，陸委會及新聞局對於中國大陸在台灣從事新

聞置入性行銷的變相廣告，應確實檢討現行法制，

以期完備。 

三、行政院未能督導相關單位，積極建立管理廣告及新聞

置入性行銷之法制，難謂善盡權責。 

(一)「政府機關的政令宣導，不得以擴張政府機關權力

，或是以讚揚政府機關為目的，亦不得為特定政黨

或候選人作宣導；另外除非政府於節目中有揭露其

為節目贊助者或訊息提供者，否則政府不得採取隱

性宣傳手法」此為國際民主國家之共識。美國「綜

合撥款法」甚至於明訂法條作為執行依據。 

為免公務預算遭首長洵私用以採購「首長個人政績

廣告」、「首長個人形象廣告」以塑造個人形象，

或藉由指定版面、時段等方式於新聞或節目中進行

「政令宣導、政策說明、施政政績」之行銷，實則

變相廣告。我國「預算法」宜參酌外國之立法例，

適度加以規範；或修訂「政府採購法」，明定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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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機關禁止以公帑採購以隱性行銷上述特定個人

、事務為目的之廣告。 

政府目前無訂定「廣告法」，相關規範廣告之法令

雜亂無章；復台灣媒體規避「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及「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在臺灣

地區從事廣告活動管理辦法」等規定，以「專輯」

、「採訪」進行新聞置入性行銷，實則為變相「廣

告」，職是之故，廣告規範之整合與完整法制之訂

定，已屬刻不容緩。 

(二)我國各級政府及中國大陸政府，以各種型態，無孔

不入於臺灣媒體中進行新聞置入性行銷，已嚴重侵

害民眾對媒體的信賴與新聞應獨立自主的專業。而

「政府不得進行含有政治目的置入性行銷；不得從

事含有政治目的的政令宣導」已為朝野之共識，然

而實際情況卻每況愈下，行政院允宜從速建立管理

廣告及新聞置入性行銷之法制，以保全媒體傳播正

面功能進而維護民主政治健全發展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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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三，函請行政院改進見復。 

二、調查意見二，糾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內

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財政及經

濟委員會等聯席會議處理。 

 


